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教職員工報到單

	職稱
	代理教師
	身分證號
	
	出生日期
	  年   　月　   日

	姓名
	請親自簽章並同時具結切結欄所列事項
	電話
	住宅
	

	
	
	
	手機
	

	地址
	通訊地址
	

	
	戶籍地址
	

	緊急聯絡人
	第1順位
	姓名.電話.
居住地址

	
	第2順位
	姓名.電話.
居住地址

	到職日
	113年 8 月 1 日
	薪俸點：             (本欄由人事室查填)

	任職

原因
	□商調 (調任)    □公費(考試)分發
□考試(教甄)分發 □介聘(市內外、超額)
□本校甄試錄取 (含代理教師甄試)      
□其他：
	前職機關
	名稱
	

	
	· 
	
	職稱
	

	各　　單　　位　　報　　到　　審　　查　　及　　核　　章

	單位
	核章

	單位主管
	
	出納
	

	教務處
	
	總務處幹事
	

	學務處
	
	資訊組
	

	總務處
	
	人事室
	

	輔導室
	
	會計室
	

	校長
	

	切結事項

請注意：
當事人簽填本報到單並完成報到手續後，即視同切結右述事項，如有隱匿或不實情事，應自負責任並依規定接受究處
	一、切結所送證件均無虛偽不實，否則應負相關法律及行政責任。

二、擬任公務人員或兼任行政職務教育人員者，切結無國籍法第二十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廿八條情事。擬任教育人員者，切結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卅一條、第卅三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所規定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之情事。

三、切結遵守公教人員在職期間非依法令不得兼職之規定，個人擁有之專業證照，並查填如下：

□除擬任上述職務所應具備之證照外，未擁有其他專業證照。

□擁有其他專業證照如下，但無出租、出借或兼職等情事，並同意接受查核：

證照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發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發證機關：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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